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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3年第二批协会标准制订、

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23]50号）的要求，由北京中交华安科技有限

公司承担《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养护技术规程》制定工作。

编写组在总结公路护栏十余年来相关工程经验和相关科研成果的基础上，

以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养护技术规程为核心，完成了本规程的编写工作。

本规程分为 8章、1篇附录，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养护对象

与基本要求、4总波形梁护栏、5混凝土护栏、6交通标志、7交通标线、8其他

设施。

请注意本规程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规程的发布机构不

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程基于通用的工程建设理论及原则编制，适用于本规程提出的应用条

件。对于某些特定专项应用条件，使用本规程相关条文时，应对适用性及有效

性进行验证。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负责归口管理，由北京中交华

安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

函告本规程日常管理组，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地址：北京市海

淀区西土城路 8 号；邮编： 100088；电话： 010-62079839；传真： 010-

62079983；电子邮箱：shc@rioh.cn），或王成虎（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

路 8 号 ； 邮 编 ： 100088 ； 传 真 ： 010-82026512 ； 电 子 邮 箱 ：

18101354610@163.com），以便修订时研用。

主编单位：北京中交华安科技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北京交科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中公高科养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ailto:shc@rioh.cn
mailto:18101354610@163.com），以便修订时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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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养护，保持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制定本规程。

1.0.2本规程适用于各等级公路的交通安全设施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

1.0.3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养护应以科学全面、预防为主、经济适用、保障畅通为

原则。

1.0.4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养护应积极采用可靠的新设备、新技术、新方法。

1.0.5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养护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0.1护栏横梁中心高度 height of the center of guardrail beam

波形梁护栏护栏板中心距离路面或路缘石顶面的有效高度，第 4.1节详细

说明有斜坡或水沟时的护栏高度计算方式。

2.0.2护栏立柱埋深 burial depth of guardrail columns

波形梁护栏立柱位于路面以下的埋入深度，第 4.1节详细说明有路缘石以

及比路面高、低的基础埋深计算方式。

3 一般要求

3.1 基本要求

3.1.1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养护应经常保持各类交通安全设施技术状况良好：

1 应保持交通标志的设置合理、结构安全，板面内容整洁、清晰。标志板、

支撑件（含连接件）、基础等标志部件应完整、无缺损且功能正常。标志应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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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歪斜、变形，钢构件无明显剥落、锈蚀。标志面应平整，无明显褪色、污

损、起泡、起皱、裂纹、剥落等病害。标志板的图案、字体、颜色等应符合相

关标准要求。反光交通标志应保持良好的夜间视认性。

2 应保证交通标线具有良好的视认性，边缘整齐、线形流畅，无大面积脱

落。反光标线应保持良好的夜间视认性。

3 应保持护栏结构完整、线形平顺和功能正常，护栏防护能力不低于竣工

图防护等级要求。

4 视线诱导设施应反光正常，设置连续，保证一定的夜间视认性水平。

5 防眩设施应无明显缺失、倾斜或变形；防眩设施应无明显开裂或锈蚀；

防眩设施应安装牢固，紧固件无缺失、无松动；防眩设施应保持一定的清洁度；

防眩设施的遮光角和几何尺寸等质量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6 应保持隔离栅和防落网功能正常。隔离栅和防落网的金属网片、立柱等

部件应无缺损。隔离栅和防落网应无明显倾斜、变形，各部件稳固连接。隔离

栅和防落网防腐涂层应无明显脱落，无明显锈蚀。防落物网的接地应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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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养护工作内容应包括检查及评定、养护决策、养护设

计、养护作业、质量控制及验收等工作。

3.1.3 应建立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日常巡查、经常检查和定期检查制度，必要

时进行专项检查，遭受突发事件时应启动应急检查。

3.1.4 应以交通安全设施检查和技术状况评定为依据，制定交通安全设施养护

规划和计划。鼓励使用养护信息化管理系统和新技术进行交通安全设施养护科

学决策。

3.1.5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养护应包括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 日常养护包括日

常巡查、日常保养和日常维修。养护工程包括修复养护、专项养护和应急养护。

3.1.6 交通安全设施养护工程应进行养护工程设计，修复养护应以修复交通安

全设施使用和服务功能为设计目标，专项养护设计应在专项检查和评定基础上

开展。

3.1.7 交通安全设施养护作业应符合现行《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的有关规定。

3.1.8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养护单位接养时，应检查建设单位或原养护单位移交

的资料的完备性，并根据技术资料对交通安全设施的位置、数量、形式等进行

排查，必要时可对关键性能指标进行复核。

3.1.9 公路项目涉路工程导致交通安全设施发生变化时，交通安全设施养护单

位应检查涉路工程实施单位移交的建设资料，并对新增或调整的交通安全设施

状况进行核查。经复核与技术文件不一致的，或缺少必需的交通安全设施的，

应要求涉路工程建设单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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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交通安全设施养护材料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和国家及行业标准要求，交

通安全设施养护单位应根据养护规模和养护需求，储备一定数量的养护材料及

易损配件。

3.2 日常养护

3.2.1 应编制交通安全设施日常养护年度计划，并根据养护质量要求及交通安

全设施检查和技术状况评定结果确定日常养护工作内容。

3.2.2 日常养护应维持交通安全设施设技术状况良好。

3.2.3 交通安全设施日常养护应依据竣工图文件实施，恢复交通安全设施正常

使用功能。日常养护工程质量应符合设计文件及建设期标准规范要求。

3.2.4 交通安全设施日常养护应记录日常养护巡查与作业时间、作业内容、作

业人员、作业工作量等。

3.2.5 交通安全设施日常保养应包括下列主要工作内容：

1 清洁影响视认性和功能的外观污渍。

2 清理基础和护栏防撞面的杂草和杂物。

3 修剪遮挡交通标志和视线诱导设施的植物树枝等。

4 清理避险车道制动床杂物，疏通避险车道边沟等排水设施。

3.2.6 交通安全设施日常维修应包括下列主要工作内容：

1 修理交通安全设施的表观破损、变形和锈蚀。

2 矫正交通标志和视线诱导设施的朝向。

3 维修或更换个别损坏的交通安全设施。



6

4 补画局部破损的交通标线，补装丢失或损坏的突起路标。

5 维修倾斜的交通标志、视线诱导标、隔离栅立柱，回填夯实基础周围流

失路基土。

6 紧固与补装交通安全设施连接件和紧固件。

7 修复因交通事故损坏的交通安全设施。

8 张拉缆索护栏松弛的缆索。

9 翻松避险车道制动床集料。

10 其他日常巡查和经常巡查中发现的影响交通安全设施功能的损坏。

3.2.7 可能影响交通安全设施正常使用功能或可能迅速发展的病害，应及时安

排修复；对安全无明显影响且发展缓慢的，可统筹统一安排修复。

3.3 养护工程

3.3.1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应根据检查和技术状况评定情况，组织开展各类养护

工程。

3.3.2 路面、路基、桥涵等养护工程实施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况时，应同步开展

交通安全设施养护工程，养护工程设计中应包含交通安全设施内容并进行总体

设计：

1 公路路线几何线形、横断面布置发生变化

2 路基挡土墙发生变化，影响安全设施基础稳定

3 路堑排水边沟调整位置、截面或设置盖板

4 清除或破坏了交通标线

5 降低了防护设施有效防护高度或侧向余宽

6 降低了交通标志净空，不满足建筑限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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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中央分隔带绿化方式变化导致眩光

8 其他经评估影响交通安全设施功能的情况

3.3.3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养护工程设计应遵循《公路养护工程设计规范》有关

要求。

3.3.4 养护工程作业应按照《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71）

相关要求施工。

3.3.5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养护工程质量应满足《公路养护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JTG 5220）有关要求。

3.3.6 养护工程作业应按照《公路安全养护作业规程》要求，做好施工区交通

组织和安全保障。

3.3.7 养护工程施工应严格控制作业范围，现场应采取封闭、降尘和降噪措施，

噪音、污水、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

4 波形梁护栏

4.1 波形梁护栏病害类型

4.1.1 波形梁护栏主要病害类型见表 4.1.1-1，针对不同的病害类型，可在日常

养护或养护工程中进行相应处治。

表 4.1.1-1 波形梁护栏主要病害类型和养护类型

编号 病害类型 病害形式 日常养护 养护工程

1-1 护栏完整性

护栏板缺损 ●

立柱缺损 ●

防阻块缺损 ●

螺栓缺损 ●

柱帽缺损 ●

1-2 横梁中心高度
高度不足 ●

高度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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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立柱埋深 埋深不足 ●

1-4 立柱外边缘至土路

肩边缘线距离

立柱外边缘至土路肩边缘

线距离不足
●

1-5 侧向余宽 C值 侧向余宽 C值不足 ●

1-6 过渡段 过渡段处理不当 ●

1-7 端头 端头处理不当 ●

1-8 防腐层质量 表面锈蚀 ● ●

1-9 其它病害

注：●代表应在日常养护或养护工程中进行处治；代表可在日常养护或养护工程中进行

处治。

4.1.2 护栏完整性

（1）病害类型

1 护栏板缺损

图 4.1.2-1 护栏板缺损

2 立柱缺损

图 4.1.2-2 立柱缺损

3 防阻块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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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3 防阻块缺损

4 螺栓缺损

图 4.1.2-4 螺栓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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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5 过渡段缺失

5 构件焊接或切割

图 4.1.2-6 构件焊接或切割

（2）处治方案

1 波形梁护栏构件因事故或其他原因造成缺失或损坏时，应采用整体更换

的形式进行处理，不得对其进行二次矫正和焊接加长。新更换构件的尺寸、材

料力学性能和防腐处理形式应与原设计保持一致。

2 立柱缺损时，应取出剩余部分立柱，对立柱基础进行分层回填并夯实后

再重新打入立柱。立柱基础强度不足时，可采用混凝土基础。

4.1.3 横梁中心高度

波形梁护栏横梁中心高度是影响护栏整体防护能力的重要指标，当横梁中

心高度不足时，护栏对大中型客车和货车的防护能力会降低。判定横梁中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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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否满足标准要求的前提是保证测量方法准确，不同路侧条件下的护栏横梁

中心高度可按如下方法进行测量。

1 路侧或中央分隔带波形梁护栏与路缘石一起使用时，路缘石和护栏之间

的位置关系是影响护栏横梁中心高度的重要因素，横梁中心高度 h的测量方法

如图 4.1.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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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1 路缘石不同位置时的横梁中心高度 h

2 硬路肩或护栏内侧路面横坡大于 3.5°时，路面横坡坡度或高度对横梁

中心高度有影响，此类情况时横梁中心高度 h的测量方法如图 4.1.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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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2 不同坡度硬路肩

3 硬路肩或护栏内侧路面有排水沟时，排水沟宽度小于等于 30cm且深度

小于等于 5cm时，排水沟对横梁中心高度影响小，此类情况时横梁中心高度 h

的测量方法如图 4.1.3-3所示。

图 4.1.3-3 有排水沟时的高度测量方式

4.1.4 立柱埋深

1 波形梁护栏立柱埋设方式一般有土基打入式、混凝土基础式、套筒式等、

法兰式，如图 4.1.4-1所示。

土基打入式 混凝土基础式 套筒式 法兰式

图 4.1.4-1 波形梁护栏立柱埋设方式

2 护栏立柱的埋设方式主要影响护栏受到碰撞后的立柱折弯点以及立柱抗

拔力。立柱埋入深度 l测量方法如图 4.1.4-2所示，其中当 a≤15cm时，立柱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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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按 l1测量，当 a＞15cm时，按 l2测量。

图 4.1.4-2 基础打入式立柱埋深

3 基础打入式立柱因打入施工安装过程中造成的端部卷边、无明显开裂时，

可不按病害处理。

4.1.5 保护层厚度

各种型式的波形梁护栏立柱保护层厚度，即立柱外边缘至土路肩边缘线距

离应符合标准或设计要求，当设计指标与标准要求不一致时，应对其进行充分

论证。

4.1.6 C值

在护栏的侧向余宽（C值）范围内，不应有能够阻挡驾乘人员视线或妨碍

车辆行驶的障碍物。当侧向余宽范围内有障碍物宜参照按路侧净区范围内的障

碍物对其进行处治。

4.1.7 过渡段

波形梁护栏与其它结构形式的护栏或构造物过渡时，应使其从高度、宽度、

强度等方面均平稳过渡，避免过渡段的外形结构或强度上出现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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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1 搭接错误

4.1.8 端头

护栏上游端头主要病害包括设计或施工存在的问题、基础损坏、结构变形、

连接失效或部件缺失等。

4.1.9 防腐层质量

护栏的防腐层主要病害包括表面生锈、防腐层脱落等病害形式。

图 4.1.9-1 表面锈蚀

4.1.10 其他病害

其他由于自然环境影响、事故或维护不当、结构设计不足及长期维护缺失

等原因造成的病害，也可能对护栏的安全性能造成影响。



16

防阻块安装错误 柱帽缺失

护栏拼接方向错误

图 4.1.10-1 其他病害示例

4.2 波形梁护栏病害处治方法

4.2.1 一般要求

1 确保护栏防护能力不低于竣工图结构，当采用与建设期标准或现行

标准不同的护栏型式或防护等级时，应进行安全性能论证。

2 应考虑原设施再利用的方案，通过方案经济比选和优化设计，降低

工程造价。

3 采用新建工程中没有的专门技术或工艺时，可参照公路桥涵养护的

相关规范执行，设计文件中应包括施工方法以及质量检验验收的内容。

4.2.2 护栏完整性

波形梁护栏构件因事故或其他原因造成缺失或损坏时，一般采用如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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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处治：

1 护栏板仅螺栓孔处锈蚀时，可在除锈清洁后采用涂覆富锌漆的方法，

现场重新进行防腐处理，其它锈蚀的钢构件应进行更换。

2 应对缺失或变形的护栏板、立柱和防阻块进行补充更换。

3 宜对缺失的波形梁护栏的螺栓和柱帽进行补充。

4 双波护栏板与护栏板之间拼接螺栓缺失 2套或 2套以内，三波护栏

板与护栏板之间拼接螺栓缺失 4套或 4套以内时，可不进行处治。

4.2.3 横梁中心高度

波形梁护栏中心高度不足时，一般采用如下方法进行处治：

1 双波形梁护栏横梁中心高度不足时，宜在养护工程设计中进行处治

方案论证，经论证该方案防护能力能满足建设时期标准要求时，方可使用。

2 三波形梁护栏横梁中心高度不足时，可采用套管加高、防阻块或托

架加长等方式进行处治。

4.2.4 立柱埋深

波形梁护栏立柱设置方式包括土基打入式、混凝土基础式、法兰式、套筒

式等，土基打入式。

4.2.5 保护层厚度

波形梁护栏立柱保护层厚度不足时，一般采用如下方法进行处治：

1 路基段波形梁护栏立柱可采用加长立柱埋深，同时在距离路面以下

10cm处设置 50cm×50cm×50cm混凝土的方式处理。

2 桥梁波形梁护栏立柱保护层厚度与建设时期或现行标准规范中的护栏保

护层厚度一致时，可不处治；低于建设时期或现行标准规范时，应采用理论计

算、仿真计算、实车碰撞试验等方式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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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C值

中央分隔带波形梁护栏 C值不足或侧向余宽范围内存在杂物时，一般采用

如下方法进行处治：

1 中央分隔带护栏侵入 C值时，应按设计速度（运行速度或限制速度）结

合公路现行进行行车视距验证。对验证不通过时，可通过调整标线位置、调整

限制速度、重新施工护栏等方式进行处理。

2 中央分隔带侧向余宽范围内存在杂草、树木、标志牌、灯杆附属物等杂

物时，应及时对杂物及时进行清理，并防止其生长或变形再次侵入建筑限界。

4.2.7 过渡段

波形梁护栏过渡段设置不合理时一般采用如下方法进行处治：

1 按行车方向，车辆碰撞面上不应有超过 1cm的异常凸起，如有则应对

采用圆弧、渐变的结构进行替代，避免异常凸起穿入车体或对车体造成严重剐

蹭。

2 按行车方向，护栏高度上由低至高时应进行渐变处理，渐变角度不大于

30°。

4.2.8 端头

波形梁护栏端头设置不合理时一般采用如下方法进行处治：

1 设计或施工存在的问题时应对其进行重新设计和施工。

2 存在基础损坏情况时，应拆除原有护栏并拔出立柱，对基础进行重新夯

实至达到标准要求后再次打入立柱，安装护栏。

3 存在结构变形、连接失效或部件缺失等病害时，应更换或补充变形、缺

失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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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防腐层质量

波形梁护栏防腐层存在病害时，应对其进行系统性评估，选择更换或维修。

维修工艺一般可选择喷砂、弱酸、砂轮打磨等方式进行除锈，除锈处理后基底

金属壁厚符合原设计要求时，可选择环氧富锌底漆+面漆、冷涂锌+面漆、石墨

烯涂层+面漆、锌铝涂层等方式进行处理。

紧固件等设施如发生锈蚀，建议更换处理。

4.2.10 其他病害

其他由于自然环境影响、事故或维护不当、结构设计不足及长期维护缺失

等原因造成的病害，也可能对护栏的安全性能造成影响，应采取相应的处治措

施。

5 混凝土护栏

5.1 混凝土护栏病害类型

5.1.1 混凝土护栏主要病害类型见表 5.1.1-1，针对不用的病害类型，可在日常

养护或养护工程中进行处治。

表 5.1.1-1 混凝土护栏主要病害类型和养护类型

编号 病害类型 病害形式 日常养护 养护工程

5-1 护栏完整性

混凝土脱落 ●

钢筋锈胀、露筋 ●

钢构件损坏 ●

裂缝 ●

5-2 护栏高度 高度不足  ●

5-3 护栏坡面 垂直面高度不足  ●

5-4 过渡段 过渡段处理不当 ●

5-5 端头 端头处理不当 ●

5-6 防腐层质量 钢构件表面锈蚀 ● ●

5-7 其它病害

注：●代表应在日常养护或养护工程中进行处治；代表可在日常养护或养护工程中进行

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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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护栏完整性

混凝土护栏构件因事故或其他原因造成缺失或损坏时，在日常养护中采用

如下处治方案：

1 混凝土脱落

混凝土脱落按照严重程度可分为局部缺损、结构缺损。其中局部缺损对护

栏结构基本无影响，仅是护栏表面、边角出现部分混凝土脱落、孔洞现象（图

5.1.2-1）；结构缺损一般为护栏受到车辆碰撞后出现的大面积结构损坏（图

5.1.2-2）。

图 5.1.2-1 混凝土剥落、孔洞

图 5.1.2-2 混凝土护栏结构破坏

2 钢筋锈胀

碳化反应是钢筋锈蚀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只要碳化前锋抵达钢筋表面,锈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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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如果钢筋保护层厚度不够，或混凝土的质量较差，非常容易出现碳化

反应导致的钢筋锈蚀（图 5.1.2-3）。另外，氯离子侵蚀也容易引起钢筋锈蚀，

主要涉及到例如除雪剂的使用等，钢筋锈胀会影响混凝土护栏的使用寿命，甚

至影响护栏结构安全。

图 5.1.2-3 混凝土护栏钢筋锈胀

3 钢构件损坏

钢构件的损坏主要是针对组合式护栏，上部钢构件出现连接件缺失、构件

变形等现象，影响护栏结构的整体防护性能（图 5.1.2-4）。

图 5.1.2-4 钢构件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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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裂缝

护栏裂缝出现的主要原因包括施工时未及时切割伸缩缝，导致混凝土结构

收缩产生裂缝，或是受到其他外力荷载作用产生的结构裂缝。普通的裂缝对护

栏结构影响不大，但应注意部分因桥梁结构收缩、车辆碰撞后产生的裂缝，裂

缝不断扩张会导致影响护栏的防护性能（图 5.1.2-5）。

图 5.1.2-5 混凝土护栏裂缝

5.1.3 护栏高度

混凝土护栏的整体高度是影响护栏整体防护能力的主要指标，研究表明：

在混凝土护栏结构坡面、强度满足要求的前提下，护栏的高度直接决定了混凝

土护栏的防护等级和防护能力。混凝土护栏设置一定的坡面从而提高护栏的缓

冲性能，坡面的坡度、长度与其缓冲性能息息相关，因此在进行护栏高度测量

时，不但应测量护栏的整体高度，还应测量各坡面部分的高度、宽度。具体测

量方法为：

1 护栏整体高度

混凝土护栏的顶面距离路面的垂直高度，涉及到组合式护栏时，应分别测

量混凝土底座距路面的高度和钢结构件顶面距路面的高度（图 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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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1 护栏高度 h测量

2 坡面高度、宽度

应分别测量护栏坡面各个部分的高度、宽度（图 5.1.3-2）。

图 5.1.3-2 护栏各坡面高度、宽度测量

5.1.4 过渡段

混凝土护栏与其它结构形式护栏过渡时，需要设置过渡段，过渡段应进行

刚度、强度及截面高度、宽度过渡。



24

图 5.1.4-1 护栏未设置过渡段

图 5.1.4-2 护栏过渡段设置不合理

5.1.5 端头

混凝土护栏为刚性护栏，护栏需要断开设置时，端头应进行安全处理。高

等级公路混凝土护栏一般设置过渡段，低等级公路混凝土护栏存在端头时，应

采用地锚式或直立式端头，并设置立面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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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1 护栏端头设置警示设施（低等级公路）

5.1.6 防腐层质量

涉及到组合式护栏的上部钢构件，如果产生锈蚀，将影响钢材结构的力学

性能，从而降低护栏的安全性能。

图 5.1.6-1 护栏上部钢构件锈蚀

5.1.7 其它病害

其他病害例如混凝土护栏基础位于路基边坡时，边坡冲刷导致的桩基础承

载力不足等。

5.2 混凝土护栏病害处治方法

5.2.1 一般要求

1 混凝土护栏在日常养护中，出现钢筋锈胀、钢构件破坏现象时，应及时

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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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混凝土护栏高度不足时，应进行科学评估，综合评价护栏是否需要提升，

不需要提升的，可结合养护工程、改扩建工程进行改造。

3 混凝土护栏在进行综合评估时，应进行强度检测。

5.2.2 护栏完整性

1 混凝土表面或部分边角脱落时，可采用同配比砂浆进行修复。

2 护栏结构出现破坏时，应采用不低于原设计标准的钢筋进行搭接处理并

在破坏区域重新浇注混凝土，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原设计强度。

3 出现钢筋锈胀现象时，应综合评估钢筋破坏程度及混凝土强度，确定合

理的修复方案，可采用环氧脂灰底漆和灰面漆对护栏表面进行修复，具体工序

为清理护栏基面-处理锈蚀钢筋-刷涂界面结合剂-缺陷修复-基面下边缘防水处

理-环氧脂灰底漆-脂肪族聚氨酯水泥灰面漆-养护。

4 裂缝处理时，表面裂缝可采用填缝堵漏法进行处理，裂缝为贯通缝且宽

度较大时，宜采用化学灌浆法进行处理。

5.2.3 护栏高度

1 F型、加强型坡面混凝土护栏下部的 7.5cm垂直面为预留高度，该部分

高度或护栏总高度因此垂直面不足导致的护栏整体高度不足，不作为护栏防护

等级不足的判定标准。

2 护栏高度不足导致防护等级不足时，可采用植筋加高或增设上部梁柱式

护栏的方式进行加高，具体可参照《提升公路桥梁安全防护能力专项行动技术

指南》执行。

5.2.4 护栏坡面

护栏坡面的高度、宽度不满足规范要求时，应进行专项论证。

5.2.5 护栏过渡段

护栏过渡段应参照《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201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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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设置翼墙过渡或搭接过渡。

5.2.6 护栏端头

护栏端头应参照《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2017）的要

求设置外展式、地锚式端头，并设置立面标记等。

5.2.7 防腐

护栏钢构件出现锈蚀、防腐层脱落等现象时，应及时进行处理，可采用涂

刷防锈漆或更换锈蚀构件的方式处理。

5.2.8 其它病害

护栏基础桩基础保护层厚度不足时，可采用浇注混凝土的方式，提高桩基

础的承载力。

6 交通标志

6.1 交通标志病害类型

6.1.1 交通标志主要病害类型见表 6.1.1-1，针对不用的病害类型，可在日常养

护或养护工程中进行处治。

表 6.1.1-1 交通标志主要病害类型和养护类型
编号 病害类型 病害形式 日常养护 养护工程

1-1 完整性和外观质量

标志板面缺损 ●

标志板面污损 ●

支撑件、连接件松动、缺

损
●

板面信息及外观质量不符

合要求
●

标志板下缘至路面净空高

度
●

金属构件防腐层厚度 ●

1-2 设施损坏项目

标志面光度性能下降 ●

标志面色度性能下降 ●

钢构件歪斜、锈蚀 ●

基础破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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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

标志周围有杂草杂物遮挡 ●

标志被树木遮挡 ●

标志之间互相遮挡 ●

注：●代表应在日常养护或养护工程中进行处治；代表可在日常养护或养护工程中进行

处治。

6.2 交通标志病害处治方法

6.2.1 完整性和外观质量

6.2.1.1 标志板面污染后的清洁方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对标志板面定期进行清洁，清洁频率一般至少每年 1次，污染严重路

段可适当增加清洁频次。

2 清洁在不损伤板面材料的前提下进行，可采用人工擦拭，也可采用机械

清洁。

图 6.2.1-1 标志板面污染示例

6.2.1.2 标志板面、材料更换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标志板面破损或弯折，标志设置或板面内容存在问题时，应进行必要的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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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2 交通标志破损或弯折

2 应在保证标志信息视认不受影响的前提下，选择经济合理的板面更换方

式。

3 标志板面材料的更换方式有如下三种：

a) 标志底板和标志面材料整体更换；

b) 标志底板留用，标志面材料全部更换，包括底膜和字膜材料；

c) 标志面底膜材料留用，标志面字膜材料更换。

6.2.1.3 金属构件出现锈蚀或涂层损坏时应按如下方式处理：

1 金属构件防腐处理为刷涂防腐涂料时，正常情况下应每年 1次重新刷涂。

2 防腐涂层出现剥落、损坏应及时修补。剥落锈蚀面积较大或局部严重腐

蚀，应重新进行整件的防腐处理或整体予以更换。

3 补涂防腐层应先去除表面锈蚀，清洁构件表面，并尽量采用与原防腐处

理相同的方法进行补涂，保持防腐涂层的均匀一致。

4 受现场工艺限制，无法采用原防腐处理方法时，对锈蚀斑点可采用刷涂

防锈漆等方法进行简单有效的防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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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4 标志件缺损时应及时增补。

图 6.2.1-3 交通标志件缺损

6.2.1.5 连接件松动应及时进行紧固。日常检查时发现有缺失或松动的连接

件应及时紧固。正常情况下，可在刷涂防腐涂层时，每年 1 次对紧固件进行全

面紧固修复。

图 6.2.1-4 连接件松动导致板面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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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6 标志板下缘至路面净空高度不足，应对标志板面位置进行调整，

对连接件进行紧固。同时对交通标志支撑结构和基础进行竖直度检查。

6.2.2 设施损坏修复

6.2.2.1 标志面光度、色度性能下降，应通过更换反光膜的方式，对标志

板面进行更换。

6.2.2.2 构件防腐涂层剥落严重，或局部锈蚀严重，存在安全隐患时，应

重新进行防腐处理。

6.2.2.3 钢构件出现歪斜时（见图 6.2.2.3），应及时对连接件进行紧固，

紧固后再次测量钢构件是否依然存在歪斜，必要时对基础进行修补。

图 6.2.2-1 交通标志歪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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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4 基础破损后应及时进行修补。

6.2.2.5 标志基础周围的土路基被积水淹塌时，应及时清除积水，并进行

培土处理。

6.2.3 其他病害修复

6.2.3.1 清理标志周围的杂草杂物。

6.2.3.2 交通标志被树木等遮挡（见图 6.2.3.2），应清除影响标志视认的

树木等遮挡物。

1 为保证标志板面信息的有效性，应定期对其周围的遮挡物进行清除，对

树木的遮挡枝条进行砍伐。

2 清除频次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至少每年 1次。当出现严重

遮挡时应随时清除。

3 树木砍伐时应遵守国家相关的环境保护条款，如遮挡树木为国家保护的

珍稀物种，可以考虑在保证使用要求的原则下，把标志移开重新设置。

图 6.2.3-1 交通标志被树木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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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3 标志间存在遮挡时，应保留最主要的标志，如指路标志等，禁令、

警告及指示类标志确需设置时可在规定范围内挪动标志位置。

图 6.2.3-2 交通标志间互相遮挡

6.2.4 更新改造

6.2.4.1 标志技术状况不符合养护质量要求，或按相关性能判断交通标志

达到预期寿命时，应予以部分或整体更换。

图 6.2.4-1 交通标志板面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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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2 标志通过对主要部件的整体更换来进行更新改造时，可根据工期

要求和成本核算选择其合理的更换方式。

6.2.4.3 对于事故多发路段或危险路段，应对标志进行安全改造，视情况

更改、补充或增加标志信息，或使用较为醒目的荧光反光标志。

7 交通标线

7.1 交通标线病害类型

7.1.1 交通标线主要病害类型见表 7.1.1-1，针对不用的病害类型，可在日常养

护或养护工程中进行处治。

表 7.1.1-1 交通标线主要病害类型和养护类型
编号 病害类型 病害形式 日常养护 养护工程

1-1 完整性和外观质量

标线表面污染 ●

标线剥落 ●

标线颜色变化 ●

标线缺失 ●

1-2 视认性能 逆反射系数下降 ●

1-3 其他
旧标线未清除 ●

标线设置不规范 ●

注：●代表应在日常养护或养护工程中进行处治；代表可在日常养护或养护工程中进行

处治。

7.1.2 交通标线病害可分为污染、剥落、视认性能不良、缺失四类：

1 污染：表面污染严重，表面清洁难以清除恢复。

2 剥落：局部大面积剥落超过 30%。

3 视认性能不良：标线反光性能明显失效或逆反射亮度系数低于正常使用

标准要求。

4 缺失：突起路标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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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交通标线病害处治方法

7.2.1 交通标线存在以下病害，且损坏长度大于 500m的路段，应进行局部补

划，局部补划的路面标线材料及形状宜与相邻路段原有路面标线一致，补划和

重新施划路面标线前应清除原有旧标线：

1 局部大面积剥落超过 30%的。

2 标线反光性能明显失效或逆反射亮度系数不满足正常使用规定要求的。

3 表面污染严重，表面清洁难以清除恢复的。

7.2.2 横向标线、路面文字标记、导向箭头、施划于路面的交通标志版面图形

损坏且影响识认的，应进行局部补划。

7.2.3 连续 4块突起路标存在开裂、破碎、基础松动、缺失或夜间视认性明显

下降的，应更换或增补。

图 7.2.3-1 标线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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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3-2 旧标线未清除

图 7.2.3-3 标线设置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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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设施

8.1 隔离栅

8.1.1 应保持隔离栅完整无缺，功能正常。

8.1.2 隔离栅金属网片、立柱、斜撑、连接件、基础等部件应无缺损。

8.1.3 隔离栅应无明显倾斜、变形，各部件稳固连接。

8.1.4 隔离栅防腐涂层应无明显脱落，无明显锈蚀。

8.1.5 所有钢结构构件应进行防腐处理，防腐处理应满足现行《高速公路交通

工程钢构件防腐技术条件》（GB/T 18226）的规定。

8.1.6 埋入式基础在施工前应对所有预埋件的设置位置、强度、腐蚀程度进行

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应进行整改。

8.1.7 设置于路侧的隔离设施，不应侵入道路建筑限界以内。

8.1.8 隔离栅设施已失去阻挡行人和牲畜穿越功能时，应更换立柱或者网片。

8.2 防落网

8.2.1 防落网一般由防落物网和防落石网组成，防落石网归为主体边坡工程中，

交通安全设施专业仅考虑防落物网。

8.2.2 防落物网应能阻止公路上的落物进入饮用水保护区、铁路、高速公路、

需要控制出入的一级公路等建筑限界以内。

8.2.3 防落物网距桥面的高度不宜低于 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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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防落物网养护要针对已丧失防落物功能的网片，做到及时更换。

8.3 防眩设施

8.3.1 防眩设施应按部分遮光原理，直线路段遮光角不应小于 8º，平、竖曲

线路段遮光角应为 8º～15º，计算防眩设施的眩光距离采用 120ｍ。

8.3.2 防眩设施的设置不得影响公路的停车视距。

8.3.3 防眩设施所用材料不得反光。

8.3.4 在需要设置防眩设施的路段不应存在防眩设施间断，防眩设施设置应具

有连续性。

8.3.5 防眩设施的设置应根据具体环境造成眩光的强弱因素，采用合理、实用、

经济的方式，尽量消除和减轻其对驾驶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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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用语说明

1本规程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下列写法：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

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在标准总则中表述与相关标准的关系时，采用“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

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在标准条文及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时，表

述为“应符合《××××××》（×××）的有关规定”。

3）当引用本规程中的其他规定时，表述为“应符合本规程第×章的有关规

定”、“应符合本规程第×.×节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规程第×.×.×条的有关规定”

或“应按本规程第×.×.×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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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所有钢结构构件应进行防腐处理，防腐处理应满足现行《高速公路交通工程钢构件防腐技术条件》（GB/T 1
	8.1.6埋入式基础在施工前应对所有预埋件的设置位置、强度、腐蚀程度进行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应进行整改。
	8.1.7设置于路侧的隔离设施，不应侵入道路建筑限界以内。
	8.1.8隔离栅设施已失去阻挡行人和牲畜穿越功能时，应更换立柱或者网片。

	8.2  防落网
	8.2.1防落网一般由防落物网和防落石网组成，防落石网归为主体边坡工程中，交通安全设施专业仅考虑防落物网。
	8.2.2防落物网应能阻止公路上的落物进入饮用水保护区、铁路、高速公路、需要控制出入的一级公路等建筑限界以内。
	8.2.3防落物网距桥面的高度不宜低于1.8m。
	8.2.4防落物网养护要针对已丧失防落物功能的网片，做到及时更换。

	8.3  防眩设施
	8.3.1防眩设施应按部分遮光原理，直线路段遮光角不应小于8º，平、竖曲线路段遮光角应为8º～15º，计算防眩
	8.3.2防眩设施的设置不得影响公路的停车视距。
	8.3.3防眩设施所用材料不得反光。
	8.3.4在需要设置防眩设施的路段不应存在防眩设施间断，防眩设施设置应具有连续性。
	8.3.5防眩设施的设置应根据具体环境造成眩光的强弱因素，采用合理、实用、经济的方式，尽量消除和减轻其对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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